

上 海 中 医 药 大 学
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中医博士专业学位
报名表
（第七批继承工作继承人）


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导    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院 系 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代码及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拟申请学位类型： 　中医博士专业学位



申请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申请人简况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一寸免冠近照
（与平台注册一致）
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及部门
	
	

	通讯地址及邮编
	
	邮编
	

	证件类型
	居民身份证
	证件号码
	

	手机号
	
	电子邮箱
	[bookmark: _GoBack]

	何时何院校何专业毕业、授何硕士学位
	

	医师资格证书编号
	
	资格证书获得时间
	

	师承导师姓名
	
	师承导师工作单位
	

	师承经历
	师承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：







	申请者承诺
	
本人承诺，已经知晓本项目的报名、培养及取得学位的相关要求。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均真实、有效。若经查不属实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后果。
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者所在单位（人事）意见：
       同意申请人报考上海中医药大学同等学力博士。
单位人事部门（盖章）
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导师意见：
本人已经了解该申请者的学业情况、科研能力及思想品德等基本情况，也了解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授予要求，同意接收该学员。
导师签名：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二级学院意见：（主要根据申请学员的条件、所申请导师的带教能力、导师承担课题及经费等情况等提出意见。）
该生符合申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条件，所选导师具有一定的带教能力，我院将严格按照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授予要求进行培养及管理。
签字、盖章：
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本报名表请如实填写，如有不实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报名资格。
2、本表填写完整后，请用A4纸单面打印，并由相关部门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